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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实

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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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贯彻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保障《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家喻户晓、人人知晓

 1.省、州(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一府一委两院”和各有关部门要把学习宣传《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作为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活动。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把学习宣传活动与

普法宣传结合起来，使《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进机关、进单位、进企业、进社区、进小区、进乡村、进校园、进网

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知晓，为实施《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校、新闻媒体等社会各方面要积极宣传《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

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在各自的行业和

领域深入群众，积极参与、开展学习宣传活动，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共同为实施《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

 二、加强行政执法，保障《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落实落地

 3.省人民政府要组织动员我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决定》的要求，健全执法管理体制，落实执法管理

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查处违反《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对违法经营场所

和违法经营者，依法予以取缔或者查封、关闭。

 4.省人民政府要组织动员我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严格执行《决定》和相关法律法

规，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全

面禁止食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

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

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性利用的，要严格执行国家相关审批和检疫检验;依法加强对家畜家禽饲养活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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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省人民政府和相关州(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动员有关执法部门和机构，加强边境地区野生动物

保护执法，加大对边境地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和非法贸易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加强与境外执法部门的合作

与交流，建立防范、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和非法贸易协调机制。

 三、加强司法，严厉打击野生动保护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6.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加强打击违反

《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边境地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和非法贸易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力度，依法及时侦查、起诉和审判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相关违法犯罪案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案件依法提起公益诉

讼，为切实保护野生动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7.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要及时曝光和通报涉及野生动物领域的重大案件，增强威慑效果，接

受人民群众监督，营造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氛围。

 四、加强地方立法和配套措施制定工作，为全面实施《决定》和相关法律提供保障

 8.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按照上位法的修改情况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及时启动《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的修订工作。省人民政府

要及时组织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及时启动《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动

物防疫条例》在政府环节的修订工作，尽早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9.省人民政府要根据《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制定出台配套规定和措施，健全完善相关

制度机制，及时制定、调整和公布相关名录，同时出台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

措施和相应的补偿办法，为实施《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保障。

 五、移风易俗，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10.全省各族人民群众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增强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移风易俗，积极参与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各民族节庆活动、婚丧嫁娶和庆典、宴席的举

办者、组织者、参与者，要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抵制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饮食习惯。

 11.宾馆、酒店、饭馆、餐厅、农贸市场、菜市场和其他商品交易市场，以及网络交易平台等的经营者，要自觉遵

守《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抵制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六、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保障《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实施

 12.省、州(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要把《决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和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

例、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况作为监督工作重点，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采取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

作报告等形式，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及时发现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补齐短板和不足，完善相关制度机

制和措施，共同推进《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实施，共同保护我省野生动物资源、守护我省“动物王

国”桂冠、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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